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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定海虞记真锅酒店：本委已受理虞建军,严
岳兵,徐素芬,周善军诉你单位关于工资、经济补偿金争
议案。因直接和邮寄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
及举证通知书。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
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11月15日09时
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681号
行政中心1号楼226室，电话：2281540）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
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舟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永康市吉姆工贸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唐万川诉你
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争议案件（永劳仲案芝
字[2016]第1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
年11月1日下午2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芝英镇人民
政府）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30天内，
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永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9月29日

仲裁公告福彩3D 第2016264期

浙江销售2760510元，返奖额1704231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27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4613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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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264期 投注总额：5009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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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37.2463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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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6113期
全国销量:301675518元 浙江销量：23270466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0注二等奖（杭州3注，宁波2注，丽水、
绍兴、台州、义乌、衢州各1注）。奖池累计10.9749
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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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6注

95注

1293注

64603注

1227039注

7245815注

奖金

7750731元/注

217162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1 11 16 17 20 26

法院公告
2016年9月29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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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6）浙01民破3号
2016年1月1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加拿大太阳

能国际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圣照光电（杭州）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圣照光电（杭
州）有限公司的债务金额为 41799538.29 元，财产合
计为798万元。本院认为：债务人圣照光电（杭州）有
限公司明显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申请人加
拿大太阳能国际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宣告圣照光电
（杭州）有限公司破产的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6年8月 5日裁定宣告债务人圣照光电（杭州）有
限公司破产。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32号

柴和平、王三莲：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柴和平、王三莲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54、1355号

沈学东：本院受理原告董晓寅诉被告沈学东
民间借贷纠纷二案（案号为2016浙0102民初1354、
1355 号），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沈学东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2 民初 1354、
135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417、1418号

忻华：本院受理原告董晓寅诉被告忻华民间
借贷纠纷二案（案号为2016浙0102民初1417、1418
号），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忻华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2 民初 1417、1418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42号

严利分、陈国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严利分、陈国涛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45号

周铁龙、任芸、周香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
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周铁龙、任芸、周香芹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43号

缪顺斌、林良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缪顺斌、林良美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550号

杭州元亨实业有限公司、胡建东、陆晓云、羊晓
刚、许路平、周君、杨海仙、陆利荣、何解放：本院受
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求是支行诉
杭州元亨实业有限公司、胡建东、陆晓云、羊晓刚、许
路平、周君、杨海仙、陆利荣、何解放、周晨阳、朱羞阳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4550号民事判决书：
一、杭州元亨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求是支
行归还借款本金 3264090.54 元，并支付利息（含罚
息）340900.56元（暂计至2016年8月29日），此后的
利息（含罚息）按双方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规
定另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求是支行有权在
主债权限额1750000元范围内就羊晓刚名下的杭州
市富春街道华庭西路88号三江鸣翠桃源绿竹苑21
号601室房屋优先受偿上述第一项债务；三、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求是支行有权在主债
权限额1150000元范围内就周君名下的杭州市富春
街道华庭西路88号三江鸣翠桃源来缘阁3号602 室
房屋优先受偿上述第一项债务；四、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求是支行有权在主债权限
额 700000 元范围内就陆利荣名下的杭州市临平街
道临城花苑 6 幢 1 单元 802 室房屋优先受偿上述第
一项债务；五、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求是支行有权在主债权限额 1600000 元范围内
就周晨阳、朱羞阳名下的杭州市浦沿街道积家3幢
1601 室房屋优先受偿上述第一项债务；六、胡建
东、陆晓云在主债权限额 4500000 元范围内对杭州
元亨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七、周晨阳、朱羞阳在主债权限额 1600000 元范
围内对杭州元亨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八、胡建东、陆晓云、羊晓刚、许路
平、周君、杨海仙、陆利荣、何解放、周晨阳、朱羞阳
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杭州元亨实业有限公司追
偿。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54号

陈利平：本院受理原告汪日青诉你及张洁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4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469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
文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4469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3577号

杭州临余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申请执行你（公司）及
楼宇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
（公司）名下位于临安市於潜镇潜阳路 283（1 幢整
幢）、（2幢整幢）、（3幢整幢）、（4幢整幢）的房地产的
执行裁定书。现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仁达房估字【2016】第201606108000064 号房地产估
价报告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执民
字第 3577 号执行裁定书。仁达房估字【2016】第
201606108000064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临安市
於潜镇潜阳路 283（1 幢整幢）、（2 幢整幢）、（3 幢整
幢）、（4 幢整幢）的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21.98 万元，建议司法处置价为人民币 177.58 万
元。（2015）杭西执民字第 3577 号执行裁定书载明：
被执行人杭州临余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临安市於潜镇潜阳路 283（1 幢整幢）、（2 幢整
幢）、（3 幢整幢）、（4 幢整幢）的房地产。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
告、执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83号

杭州潘东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杭州潘东服饰
有限公司赔付三倍订单金额及支付交通费、住宿
费。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
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349号

杭州子午线科技有限公司、周芳、宋事珈、张云
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世纪支行诉被告杭州子午线科技有限公司、
周芳、宋事珈、张云龙、马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于2016年5月24日判决，因马强依法提起上诉，请求
撤销（2015）杭西商初字第 2349 号民事判决书第二
项，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上诉人因上诉造成的交通
费、误工费均由原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350号

杭州子午线科技有限公司、周芳、宋事珈、张云
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世纪支行诉被告杭州子午线科技有限公司、
周芳、宋事珈、张云龙、马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于2016年5月24日判决，因马强依法提起上诉，请求

撤销（2015）杭西商初字第 2350 号民事判决书第二
项，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上诉人因上诉造成的交通
费、误工费均由原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907号

马袁贤：本院受理原告张开怀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支付逾期付款利
息，承担律师费、交通费、调查取证费及诉讼费。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707号

宁波中烁建设有限公司、阮爱根：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之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宁波中烁建设有限公司支付货款、违
约金和律师费，要求阮爱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401号

阮玲玲：本院受理原告单文英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
浙 0106 民初 34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919号

吴炎、王国丽：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106 民初 29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891号
杨兴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890号

张淏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701、7702号

张云涛：本院受理（2016）浙0106民初7701号和
（2016）浙 0106 民初 7702 号原告张开怀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两案，原告张开怀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支付逾
期付款利息，承担律师费和诉讼费等。现依法分别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889号

赵海玉：本院受理李曙寒诉徐明阳、赵海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06民初4889号民事判决书:徐明阳、赵海
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李曙寒借款本金
2000000元，并支付利息89424元（暂计至2016年5月
3日），此后的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
另计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740号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飞行化工有限公司：本院
对原告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1740 号]。本院判决你公司支付原告贷款及
违约金、公告费损失合计 540650 元。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767号

杭州亚星物流有限公司、杭州佳星纺织有限
公司、浙江顶鼎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畅华物流有
限公司、杨益民、陈亚萍、杨永海、陶才春、蒋国飞：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庄支行诉
你们和浙江亚誉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组成成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
9 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金余张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金余张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金余张。金余张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余张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浙江唐润物资有限公司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5年6月21日
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

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
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金余张

2016年9月29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唐润物资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74315313090

XC67674315313089

XC67674315314003

XC67674315314005

XC67674315314061

借款合同名称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本金余额

3,500,000.00

3,999,999.71

4,000,000.00

2,000,000.00

3,489,000.00

欠息

217,926.44

205,315.13

240,140.60

115,635.78

152,116.95

担保人

金华市胜峰建材有限公司、
唐本全、蒋艳珍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最高额保证合同：XC67674399913085；最高额抵押
合同：XC67674392513089、XC67674392513087

债权转让通知
浙江中旭空分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刘新民、
孙惠琴：

根据杭州市富阳区财政局富财企
（2015）613号文件精神，杭州市富阳区中小
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为你们代偿的债权
无偿划转至杭州富阳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
司，请你们直接向该公司履行偿还义务，特
此通知。
杭州市富阳区中小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

2016年9月29日

债权转让通知
杭州富阳慧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郎丽霞：

根据杭州市富阳区财政局富财企
（2015）613号文件精神，杭州市富阳区中小
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为你们代偿的债权
无偿划转至杭州富阳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
司，请你们直接向该公司履行偿还义务，特
此通知。
杭州市富阳区中小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

2016年9月29日

债权转让通知

杭州龙门实业有限公司、孙国鹏：
根据杭州市富阳区财政局富财企

（2015）613号文件精神，杭州市富阳区中小
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为你们代偿的债权
划转至杭州富阳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请你们直接向该公司履行偿还义务，特此
通知。
杭州市富阳区中小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

2016年9月29日

债权转让通知
杭州彦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海莉、王益
峰：

根据杭州市富阳区财政局富财企
（2015）613号文件精神，杭州市富阳区中小
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为你们代偿的债权
划转至杭州富阳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请你们直接向该公司履行偿还义务，特此
通知。
杭州市富阳区中小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

2016年9月29日

债权转让通知

杭州和石园风景园林艺术有限公司：
根据杭州市富阳区财政局富财企

（2015）613号文件精神，杭州市富阳区中小
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为你们代偿的债权
划转至杭州富阳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请你们直接向该公司履行偿还义务，特此
通知。
杭州市富阳区中小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

2016年9月29日


